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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通案決議部分 

(一)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

刪項目如下： 

1.政令宣導費：統刪 5％，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

銓敘部、審計部、內政部、消防署及所屬、移民

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領事事務局、

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國有財

產署及所屬、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工業局、加工出口

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原子能

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林務局、漁業署及

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

整。 

2.委辦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 3％，

其中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國立故宮博物院、

檔案管理局、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審計部、

內政部、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國防部所屬、

國庫署、國家教育研究院、觀光局及所屬、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改以

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3.軍事裝備及設施、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

器具養護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統刪 4％，

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

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公平交易委員會、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監理委員會、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

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

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消防

署及所屬、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所屬、

賦稅署、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

已依本決議統刪項目刪減，並據以編列 108 年度法

定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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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

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

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

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

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

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

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

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

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

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

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

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

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

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工業局、

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

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原子

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水土保持局、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漁業

署及所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海巡署及

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4.大陸地區旅費：統刪 30％，其中行政院、國立故

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役政署、移民署、

空中勤務總隊、國庫署、關務署及所屬、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

院、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鐵道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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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林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家

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茶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銀行局、檢查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

科目自行調整。 

5.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

刪外，其餘統刪 5％，其中國家安全會議、行政

院、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

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客家委員會及所屬、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

屬、公平交易委員會、考選部、銓敘部、國家文

官學院及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

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計部、

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役政署、移民署、建築

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國防部所屬、財

政部、國庫署、賦稅署、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

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

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臺灣高等檢察署、調查局、

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中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

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職業

安全衛生署、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放射

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研究所、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水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

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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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毒物試驗所、茶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毒物及化學物質

局、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科技部、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檢查局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6.設備及投資：除資產作價投資不刪外，其餘統刪

5％，其中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

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官學

院、智慧財產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

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

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

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

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

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

方法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

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

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

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國防部所屬、財

政部、賦稅署、臺北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

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

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

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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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

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

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

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

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

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

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

調查局、經濟部、工業局、中央氣象局、運輸研

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水產試驗所改以其他項

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7.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除法律

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 4％，其中司法院、

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經濟部、

交通部、僑務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漁業署及所

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環境保護署、文

化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改以其他項目刪

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8.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及一般性補

助款不刪外，其餘統刪 3％，其中消防署及所屬、

役政署、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9.財政部國庫署「國債付息」減列 35 億元，科目自

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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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研發經費及中央政府科技預算均逐年遞增，研

發投入呈成長趨勢。近年我國專利核准件數已有增

加，被引用率雖曾成長，然近年呈遞減趨勢，且技

術建設之世界排名下滑，技術輸入金額仍遠逾技術

輸出金額。細究各產業技術輸出入相抵之貿易餘

額，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等高科技產業之逆差金額最

高，反映出我國高科技產業以代工製造為主之產業

結構特性。為使逐年遞增之科研經費投入充分發揮

成效，建請應強化科技創新能力及研發成效之應

用，以提升我國關鍵技術之自主程度，進而提升我

國產業競爭力。 

遵照決議事項辦理，持續強化研發成果之應用，促

使我國在中醫藥學領域發展更具成效，進而提升我

國生技產業競爭力。 

 

(五) 近年中央政府資訊業務委外程度居高不下，又資訊

系統建置多未考量民眾需求，致網路之公民參與情

形欠佳，要求各機關應積極檢討現有資訊系統之服

務形式及內容，適時了解使用者需求，俾提升民眾

使用意願，落實電子治理之願景。 

遵照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方案」，強

化本所中醫藥知識推廣，並針對民眾之生活與疾

病之中醫藥新知需求，提供民眾資訊服務，以提

升民眾利用的意願。 

(八) 各公務機關於辦理各項業務時，若有購置禮品或紀

念品之需要，除應符合相關法規辦理外，應優先採

購臺灣製產品。 

遵照決議事項辦理。 

貳、各委員會審查結果 

一、歲出部分 

財政委員會審查結果 

第 26 款第 3 項   省市地方政府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本項通過決議 1 項： 

(一)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補助，區分

為一般性補助款、計畫型補助款與專案補助款等 3

類。經查，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及專案

補助款之分配方式與歷年金額，已揭露於行政院主

計總處網站；然而編列於各部會單位預算或附屬單

位預算之計畫型補助，則未有一致性之揭露格式，

本所無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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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府資料公開之層面顯有不足，更不利外界了解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之全貌。 

爰要求行政院督導所屬部會，於各部會網站自行揭

露每年度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編

列於單位預算之補助款應依據工作計畫、編列於附

屬單位預算之補助款應依據業務計畫詳列金額，

108 年度起於每年 4 月底前揭露前一年度補助情

形，並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結果 

第 19 款第 7 項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1 億 5,960 萬 7 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2 項： 

(一) 

 

108 年度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研究及實驗」項下「新

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中長程計畫」編列預算

2,000 萬元，合併凍結十分之一，俟衛生福利部就

下列各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08 年度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研究及實驗」項下

「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中長程計畫」編

列預算 2,000 萬元，預計辦理印度、越南等新南

向國家之醫藥研究合作、中草藥工作坊、國際交

流研討會或合作會議、考察傳統醫學產官學研夥

伴關係、印度傳統醫學文化資訊中心建置及運作

等事項。根據 108 年度新增辦理該項計畫及編列

預算，並配合增列年度施政目標為「建立臺灣與

印度、越南等新南向國家之傳統醫藥產官學研夥

伴關係」。然以前各年度未編列相關預算，亦即

該所近年尚無與新南向國家具體合作之經驗，編

列此項計畫並非妥適，爰凍結是項預算十分之

一，俟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向立法院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

動支。 

2.108 年度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研究及實驗」項下

「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中長程計畫」編

本項決議於 108 年 2 月 15 日以衛部會字第

1082460090Y 號函請立法院安排報告議程，經立法

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 108 年 4 月 24 日

會議審查通過，准予動支，並經立法院於 108 年 5

月 22 日以台立院議字第 1080702126 號函復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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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預算 2,000 萬元，預計辦理印度、越南等新南

向國家之醫藥研究合作、中草藥工作坊、國際交

流研討會或合作會議、考察傳統醫學產官學研夥

伴關係、印度傳統醫學文化資訊中心建置及運作

等事項。據 108 年度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

所預算案書相關內容，該所係於 108 年度新增辦

理該項計畫及編列預算，並配合增列年度施政目

標為「建立臺灣與印度、越南等新南向國家之傳

統醫藥產官學研夥伴關係」。綜上，國家中醫藥

研究所將於 108 年度新增辦理「新南向醫衛合作

與產業鏈發展中長程計畫」，並配合增列年度施

政目標，惟該所尚無與新南向國家合作之經驗，

亟待積極妥謀推動策略及建立長期夥伴關係，以

達成計畫預期成果。爰此，為撙節國家支出，避

免預算浮濫編列，爰凍結是項預算十分之一，俟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向立法院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

支。 

(二)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規劃強化本土中草藥之開發與

應用之研究，其目的在於辦理台灣食用莧科植物之

藥理與成分研究，與促進本土中草藥之創新與應

用。原住民族於草藥醫學發展上亦有悠久歷史，原

住民族草藥間的傳統知識，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

早於 28 年，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即委託專家製成

「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編：臺灣原住民的醫藥植物」，

就記載了許多原住民用來對抗疾病的草藥 

知識。若能將其詳細調查、開發與商用，除了醫療

與經濟貢獻外，亦能達成原住民族文化保存之目

的。爰此，請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於 2 個月內研提

「原民藥用植物研究計畫」，並於 108 年度起加強

延攬原住民族相關研究人才。 

本所已研擬「原住民族藥用植物研究計畫－強化原

住民族藥用植物與常見作物之資源應用與發展研

究」，初步規劃原住民族常用植物野莧、黃藤(心)

及樹豆，利用本所之研究專長及科學分析平台，進

行化學成分與活性探討，促進原住民族(本土)藥用

植物之創新與應用。在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下，

計畫也即將延攬與培育原住民族相關研究人才。 

 


